
2018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知识点速记（一） 

2018 年成人高考进入备考阶段，对于许多专升本的考生来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是

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复习和背诵的科目，要识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要识记的知识点有很

多，本文为大家整理了《民法》考点速记笔记，希望大家在平常复习的时候多记记。 

一、法人机关的含义： 

法人机关指根据法律、章程或条例的规定，于法人成立时就产生的不需要特别授权就能够以

法人的名义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集体或个人。法人机关的特征

有： 

1、法人机关是形成、表示和实现法人意志的法人机构。 

2、法人的机关是法人的有机组织部分。 

3、法人机关是根据法律、章程或条例的规定而设立的。 

4、法人机关是法人的领导或代表机关。 

5、法人机关是由单个自然人或集体组成的。 

二、法人机关的种类：由权利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组成。 

1、法利机关：是法人自身意思的形成机关，是决定法人生产经营或者业务管理的重大事项

的机关。 

2、法人执行机关：是执行法权利机关决定的机关。是执行法人意志的机关。 

3、法人监督机关：是对法人的执行机关的行为实行监督检查，以保障法人意志得以实现的

机关。 

三、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

特征： 

1、是由法律或者法人的组织章程规定的。 

2、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3、是代表法人进行业务活动的自然人。 

四、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关系 

法人机关与法人之间不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具有同一的法律人格。法人机关是法人

的组成部分，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2018 年成人高考进入备考阶段，对于许多专升本的考生来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是

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复习和背诵的科目，要识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要识记的知识点有很

多，本文为大家整理了《民法》考点速记笔记，希望大家在平常复习的时候多记记。 

一、法人的财产 

法人的财产指法人独立拥有的财产。法人的财产有以下特征： 

1、法人的财产是法人独立享有、自主支配的财产。 

2、法人的财产是与其他组织、发起人或者投资人、法人的成员的财产完全相分离的财产。 

二、法人的责任 

法人的责任是指法人在对其在民事活动中发生的债务负责清偿的民事责任。法人责任有以下

特点： 

1、法人的责任是法人独立承担的民事责任。 

2、法人的责任是法人对其自己的债务承担的责任。 

3、法人的责任是以法人的独立财产承担的责任。 

4、法人的责任不能代替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责任。 

2018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知识点速记（三） 

2018 年成人高考进入备考阶段，对于许多专升本的考生来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是



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复习和背诵的科目，要识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要识记的知识点有很

多，本文为大家整理了《民法》考点速记笔记，希望大家在平常复习的时候多记记。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指法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和负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法

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相比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1、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成立，终于消灭。 

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受法人自然属性的限制。 

3、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互相有差异性。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即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

取得民事权利和设定民事义务的资格。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相比具有

以下特征： 

1、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在存续时间上是一致的。 

2、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范围受其目的和经营范围的限制。 

3、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由法人机关或者代表人实现的。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指法人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以下两个最主要特征： 

1、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 

2、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对其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 

2018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知识点速记（四） 

2018 年成人高考进入备考阶段，对于许多专升本的考生来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是

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复习和背诵的科目，要识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要识记的知识点有很

多，本文为大家整理了《民法》考点速记笔记，希望大家在平常复习的时候多记记。 

法人概述 

一、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特

征有： 

1、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 

2、法人是依法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独立性体现在： 

(1)组织上的独立性。 

(2)财产上的独立性。 

(3)责任上的独立性。 

二、法人应具备的条件： 

1、依法成立。 

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 

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三、法人的历史沿革和本质 

1、法人的历史沿革： 

法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时期形成法人的雏形，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财产法创设了社团所

有权、信托以及基金等制度，确认了中世纪教会社团的主体地位，此可谓法人独立财产制的

产生。11 世纪出现新的商业经营形式，一些人联合起来组成联合体，后来出现海上合伙，

合伙人责任仅限于其最初的投资，此可谓法人有限责任制的产生，到中世纪末期随着罗马法

的复兴，注释法学派提出了法人概念。1807 年的《法国商法典》中确认了法人制度。1900



年的《德国民法典》完善了法人制度。我国自成立后，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一直使用法人概

念，但一直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真正从法律上确认法人制度的是《民法通则》。 

2、法人的本质： 

(1)拟制说：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注释发派，后为德国学者萨维尼所倡。 

(2)否认说：包括：目的财产说，代表人物为德国的布林兹。受益主体说，代表人物为德国

的耶林。管理人主体说，代表人物为德国的赫尔德。 

(3)实在说：包括：有机体说，代表人物为德国的基尔克。组织体说，代表人物为米休德等。 

实际上法人的存在根源于商品经济，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

现了人的联合赫财产的联合，这种联合有着不同于个人的完全独立的利益，从而法律须赋予

其主体资格。 

四、法人的分类： 

1、学理上对法人的分类： 

(1)公法人与私法人 

(2)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3)营利法人、公益法人与中间法人。 

(4)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 

2、法律上对法人的分类： 

(1)企业法人。(所有制性质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

资等;自制形式分：公司法人和非公司法人) 

(2)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2018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知识点速记（五） 

2018 年成人高考进入备考阶段，对于许多专升本的考生来说，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是

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复习和背诵的科目，要识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要识记的知识点有很

多，本文为大家整理了《民法》考点速记笔记，希望大家在平常复习的时候多记记。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1、宣告失踪的概念和意义： 

宣告失踪指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的人宣告为失踪人的制度。

为消除因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法律通过设立宣告失踪制度，通过宣告下

落不明人为失踪人，并为其设立财产代管人，由代管人管理失踪人财产，以保护失踪人与相

对人的财产权益。 

2、宣告失踪的条件和程序： 

(1)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2)须被申请人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2 年) 

(3)须由人民法院经过法定程序宣告。 

3、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代管。没有以上

人选或有争议的由法院指定代管。代管人负有管理失踪人财产的职责，代管人不履行代管职

责或者侵犯失踪人财产的，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想法院请求代管人承担民事责任 ，也

可申请变更代管人。 

4、宣告失踪的撤消： 

被宣告失踪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切知道他的下落，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应当撤消

对他的失踪宣告。撤消后，财产代管关系终止，代管人停止代管行为，将代管财产交给被撤

消宣告人。 



二、宣告死亡 

1、宣告死亡的概念： 

指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下落不明的满一定期间的自然人为死亡的制度。 

2、宣告死亡的条件和程序： 

(1)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2)须被申请人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下落不明满 4 年、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日满

2 年) 

(3)须由人民法院宣告 

3、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相同法律后果。被宣告死亡时间和自然死亡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

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之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

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4、死亡宣告的撤消： 

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没有死亡，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应撤消对他的

死亡宣告。宣告死亡的判决一经撤消发生以下法律后果： 

(1)被撤消死亡宣告的人民事主体资格不消灭，其仍可享有各种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2)被撤消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 

(3)被撤消死亡宣告的人的配偶在其宣告死亡后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消死亡宣告之日

起自行恢复，如果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死亡的，则不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 

(4)被撤消死亡宣告的人的子女在被宣告死亡期间被他人依法收养的，该收养关系有效，被

撤消死亡宣告的人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准许，但收养人和被

收养人同意的除外。 


